




1 

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 

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

壹、 前言 

一、 依據行政院 108年 12月 5日第 3679次院會決議，為推動 5G 發展

計畫，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，第二階段 5G 商用頻譜預計於 3 年後

釋出，其中位於該頻段使用機關為內政部警政署及消防署，為避免

5G頻譜釋照影響警消通訊服務，爰請警消規劃辦理相關移頻作業。 

二、 依據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109 年 2 月 21 日院臺科會字第

1090165141號函示會議紀錄，內容略以：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

畫（以下簡稱本案），不僅在騰讓出潛在 5G中頻頻段，也包括警消

微波網路的容量擴充及功能提升，請警政署及消防署妥善研議本案

之效益目標，並納入系統設計考量條件。 

三、 依據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111 年 7 月 13 日院臺科會字第

1110180754號函發專案會議紀錄，調整本計畫 112及 113年度經費

與部分工作項目。執行期程維持 4年不變，總經費調整後為 10.5億

元，業於 8月 23日將計畫核定草案函報行政院。 

貳、 選擇或替代方案 

一、 為配合政府推動 5G 發展計畫，提升國家競爭力，警消須配合前揭

5G第二波商用釋照，於 113年完成「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」，

將現行幹線及支線微波傳輸頻段 4400-5000MHz，釋出 4700-5000MHz

頻寬 300MHz 供 5G 商用及實驗專網使用，警消可用頻寬由現行

600MHz 縮減至 300MHz，為確保警消未來移頻後不影響既有通訊服

務等問題，爰規劃「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」，方能符合國家移

頻政策規劃期程，並期盼藉此優化警消微波系統。 

二、 警消微波系統承載各項警消重要通訊服務，涉及國家安全、公共利

益及社會安全等重大項目，為避免部分地區成為治安、救災通訊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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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，故仍須保留專用頻段以保障系統穩定運作，爰本計畫具有必要

性及急迫性，並無其他替選方案可供選擇。 

參、 財源籌措 

本案所需總經費 10 億 5,000 萬元，規劃分 4 年辦理，所需經費為 110

年 2 億 5,000 萬元、111 年 2 億 5,000 萬元、112 年 3 億元及 113 年 2

億 5,000萬元，礙於本計畫建置費用龐大，爰專案向行政院申請核准編

列預算，騰空現有頻段配合政府推動 5G 發展計畫，並藉此優化警消微

波系統傳輸效能及設備。 

肆、 資金運用 

本計畫建置所需經費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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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費係依主標案費用（計 980,000 千元）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 109 年 9 月 9 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684 號令修正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

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附表二之百分比，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予以調整計算。 

2.依據行政院 100 年 12 月 7 日院授工技字第 10000462720 號函訂定「中央政府各

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」工程管理費提列百分比上限計算。 

伍、 成本效益 

一、 內政部警政署： 

 可傳輸流量提升：在頻寬、發射功率、傳輸距離不變的條件下，

新採購之微波機可依據傳輸環境調整調變設定，最高可達舊有

微波機 2 倍之傳輸量，具有更高的抗干擾能力，同時維持最低

保證傳輸流量運作。 

 更多傳輸介面：新採購之微波機除了提供 n*E1或 2*STM-1光介

面外，另外可提供光/電介面 Ethernet 介面，並可依據需求進

行擴充，除了可提供既有 n*E1或 2*STM-1需求外，多餘的傳輸

流量可分流給光/電介面 Ethernet介面使用，無須另設用 E1轉

Ethernet 設備，可精簡須管控之設備同時滿足更多傳輸需求。 

 整合設備規格：將能達到同規格同型號同樣管理操作方式，降

低網管人員管理負擔，並大幅降低維修備料負擔成本。 

 內政部消防署： 

 完整架構之各層級防救災專用微波備援通訊系統，可確保防救

災網路之存活與通訊暢通，使防救災通訊中斷之可能性降至最

低。 

 系統更新、優化，提高系統使用率及傳輸頻寬，擴增防救災應

用效益。 

 視訊會議服務頻寬將由現行 512Kbps提升為 5000Kbps，將大幅

提升視訊品質及流暢度。 

 可作為防救災資訊系統災情通報資料傳輸備援通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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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為全國消防機關消防救災救護無線電跨區通聯傳輸備用通徑，

整合無線電跨區協同指揮。 

陸、 結語 

為推動 5G發展計畫，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，警消微波通訊網路系統規

劃於 4年期程內完成相關移頻作業，除騰空現有頻段外，並藉此優化警

消微波系統傳輸效能及設備，運用微波系統建立之既有傳輸電路連結至

各警察機關，以利全國警勤業務資料同步連線統合應用，提升警勤工作

效能及建置完整架構之各層級防救災專用微波備援通訊系統，可確保防

救災網路之存活與通訊暢通，使防救災通訊中斷之可能性降至最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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